四川省科技厅“关于做好201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提名工作的通知”
各有关单位：
 根据《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关于201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提名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为做好我省国家科学技术奖提名工作，结合我省情况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提名奖种
国家自然科学奖、技术发明奖、科学技术进步奖和国际科技合作奖。
二、提名项目（人选）的条件
提名项目（人选）应获得过四川省科技进步一等奖或国家有关行业、部门一等奖以上奖励，且符合《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关于201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提名工作的通知》中明确的相关条件。
三、提名程序
（一）各单位提名。201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原则上不限提名数量。各单位应突出学科优势和地方特色，通过科学合理的遴选机制认真提名优秀项目，于11月30日前将提名书（具体格式见《201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提名工作手册》）一式三份报省科技奖励工作办公室。
（二）省科技奖励工作办公室遴选。对各单位提名国家科学技术奖项目，省奖励办将进行材料审核把关，同时组织专家评审，坚持优中选优的原则向国家提名。拟提名项目将于2017年12月15日左右返回各单位。项目单位于2017年12月31日前将拟提名项目在主要完成人所在单位内进行公示，公示具体内容见《201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提名工作手册》（可在国家科技奖励工作办公室网站www.nosta.gov.cn下载）。
（三）在线填报。各单位根据省科技奖励工作办公室返回的拟提名项目名单，于2018年1月10日完成在线填报。
请各有关单位认真学习《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关于201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提名工作的通知》，切实把好质量关，认真做好提名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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